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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投资争议问答（五）：谁动了我的出资期限？ — 股东会决议缩短与延

长出资期限问题 

作者：刘冬丨李越丨王雨菲丨宋攀 

序言 

股权投资领域，高收益与高风险如影随形。从投资阶段的决策，到投后管理的细节，再到退出路径的选

择，每个阶段的策略选择，都可能对投资安全与回报造成颠覆性影响。 

作为长期深耕公司争议解决领域的团队，汉坤公司争议解决团队曾陪伴投资人参与商业谈判的博弈、化

解投后管理的分歧、破解退出的困局。多年实战经验让我们发现，尽管投资项目与被投公司各有不同，但投

资人在股权投资过程中遭遇的困惑、痛点与风险点，往往具有高度共性。 

如何提前预判风险？如何在争议出现时精准破局？这是汉坤争议解决团队始终在探索与实践的课题。

基于多年服务经验与行业观察，我们推出本次系列文章，以问答形式回应股权投资流程中的风险与解决方

案，以期为各位投资人提供参考。 

本文是系列文章第五篇。认缴出资制度下，投资人对于认缴出资期限享有期限利益，然而，实践中可能

出现公司股东会决议缩短或延长原定出资期限，在此情形下，本文将重点探讨股东会决议能否缩短或延长

出资期限，相应的表决比例，以及投资人为维护期限利益如何提前防范、决议作出后又如何应对。此外，本

文也将介绍新《公司法》规定五年出资期限对原定认缴出资期限的影响。 

具体问题包括： 

1. 股东会能否决议【缩短】股东出资期限，表决通过比例是多少？ 

2. 股东会能否决议【延长】股东出资期限，表决通过比例是多少？ 

3. 投资人应如何预防其出资期限被决议【缩短】，决议形成后如何应对？ 

4. 投资人应如何预防控股股东出资期限被决议【延长】，决议形成后如何应对？ 

5. 新《公司法》规定五年出资期限的影响？ 

一、股东会能否决议【缩短】股东出资期限，表决通过比例是多少？ 

答：法律并未规定股东会能否决议缩短股东出资期限及所需表决比例，根据我们对司法实践的观察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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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第一，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可以缩短全体或部分股东的出资期限。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期限是各股东

之间的一致约定，全体股东可一致决议变更出资期限。并且，缩短出资期限并不损害外部债权人利益，仅影

响股东的出资期限利益，因此，只要全体股东一致表决同意缩短出资期限，应视为股东自愿放弃其期限利

益，产生缩短全体或部分股东出资期限的法律效力。 

第二，特殊情况下，经持有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可以缩短全体或部分股东的出资期限。如

公司章程未规定缩短股东出资期限的表决权比例，则司法实践一般不支持适用资本多数决规则，但是为平衡

公司与债权人利益，如同时满足以下前提条件，司法实践支持以资本多数决方式缩短股东出资期限，具体包

括： 

（一） 公司经营资金严重短缺，无法正常经营，要求股东提前出资存在正当性和紧迫性 

经营资金充足是公司存续、运转的前提，如公司经营资金匮乏，无法正常运转，而此时又不能缩短

股东出资期限，无法提前获得股东出资款，将导致公司难以为继，甚至将因资不抵债而破产清算，直接

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及外部债权人利益，且一旦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同样面临

出资期限加速到期的法律后果。 

因而，此时允许缩短股东出资期限，要求股东提前出资对股东期限利益并无实质影响，且可避免公

司错失恢复运转的良机及额外消耗时间、经济及社会成本，有利于稳定市场经济秩序。 

司法案例中，常见的支持缩短股东出资期限的事由主要为：公司外部应收款无法及时到账，资金链

即将断裂；公司账面可支配现金已无法支付项目经营必要开支；财务报表显示资不抵债、多年经营亏损

等（参见（2022）鄂 10 民终 1366 号案、（2020）川 01 民终 3606 号案、（2020）京 0105 民初 16201 号

案等）。 

（二） 不存在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除需满足公司经营资金匮乏的上述条件，也应同时判断是否存在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利用资本

多数决规则损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如存在，则同样不支持以资本多数决缩短小股东的出资期限。 

滥用控股股东权利通常表现为控股股东与小股东因缩短出资期限所受利益影响程度与持股比例不

成正比，例如，控股股东与小股东认缴出资期限均未到期，但仅决议缩短小股东的出资期限；或者决议

缩短的时间不同，导致客观上仅小股东提前出资，而大股东仍然未届出资期限，以及决议缩短的出资比

例不同，导致仅小股东面临全部或大部分出资期限被缩短，而控股股东大部分出资期限并未发生变化。 

（三） 股东会程序合法，且经持有三分之二以上股东表决同意 

法律虽然没有直接规定缩短股东出资期限的表决比例，但《公司法》第 46 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

章程应当记载股东出资期限，因此，如缩短股东出资期限，则应相应修改章程。就修改章程，应当经由

股东会召集、开会、表决的法定程序，且所需表决比例至少为三分之二，如公司章程规定了更为严格的

表决比例，则应以章程规定的表决比例为准。 

并且，缩短出资期限的效果是改变公司收取股东出资款的时间，与增资、减资改变公司收取出资款

金额的效果具有同质性，均对公司财务及股东利益具有重大影响。基于此，司法实践中，支持特殊情形

下经资本多数决缩短出资期限的的表决比例至少为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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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东会能否决议【延长】股东出资期限，表决通过比例是多少？ 

答：法律并未规定股东会能否决议延长股东出资期限及所需表决比例，主流裁判观点认为，延长股东

出资期限需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具体而言： 

如前文所述，出资期限由各股东一致约定，经协商一致可变更出资期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理解与适用》亦多次提及允许全体股东协商一致延长出资期限1。同时，延长股东

出资期限不属于公司经营管理事项，且影响守约股东的合法权益与公司、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不能以资本多

数决的方式，以多数股东意志变更各股东之间形成的一致意思表示（参见（2023）豫 04 民终 2544 号案、

（2022）京 02 民终 13009 号案等）。 

三、投资人应如何预防其出资期限被决议【缩短】，决议形成后如何应对？ 

答：第一，投前谈判阶段，投资人可争取在章程、股东协议中设置保护性条款，缩短投资人出资期限至

少需要经投资人同意，未经投资人同意的决议不成立。 

第二，投资经营阶段，建议投资人注重利用股东知情权，定期收集公司经营、财务方面的数据资料，一

旦发生股东会决议缩短投资人出资期限的事件，投资人可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决议不成立或无效。诉讼中，

以此前收集的有利财务数据，反驳公司或控股股东主张缩短出资期限是因公司经营资金严重短缺、无法正常

经营等相关理由。同时，如存在前述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缩短出资期限的情形，投资人亦可就此主张控股

股东滥用权利损害小股东利益，以推翻决议效力。 

第三，如公司拟向登记机关办理出资期限、章程变更备案，投资人可拒绝配合提供办理变更备案所需签

章文件，亦可向登记机关发函说明决议效力存在争议，已有相关诉讼的情况，在形成生效判决之前决议效力

具有不确定性，争取登记机关暂缓办理章程变更备案。 

第四，通常情况下，如公司决议缩短出资期限，可以预判公司较大可能已陷入财务困难急需资金的境地，

或者控股股东希望利用催缴失权制度迫使投资人退出公司，或者存在其他控股股东希望以此向投资人施压

的其他背景原因。因此，建议投资人除通过上述方案否定决议效力之外，亦可整体评估公司经营情况、控股

股东真实意图与事件发展态势，提前就后续可能发生的破产清算、催缴出资诉讼、股东失权等采取预防及应

对措施（具体可参加本系列文章后续相关主题内容）。 

四、投资人应如何预防控股股东出资期限被决议【延长】，决议形成后如何应对？ 

答：第一，投前谈判阶段，投资人可争取在章程、股东协议中设置保护性条款，规定如延长控股股东出

资期限，需要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未经一致同意的决议不成立。决议作出后，投资人可起诉请求确认决议

不成立或无效。 

第二，投资经营阶段，同样建议投资人注重利用股东知情权，定期收集公司经营、财务方面的数据资料，

于决议效力之诉中证明控股股东延长出资期限，将对公司经营、财务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损害公司及其他股

东利益。 

第三，控股股东利用控股地位决议延长其出资期限，往往是因为其出资期限已临近。投资人提起决议效

力之诉的同时，可起诉请求控股股东按照原出资期限履行出资义务，也可利用催缴失权制度促使控股股东缴

 
1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理解与适用》【上】（2024 年 10 月），第 228 页、第 233 页、第 2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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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出资，否则丧失股权，以多角度向控股股东施加压力。 

五、新《公司法》规定五年出资期限的影响？ 

答：结合《公司法》、《国务院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注册资本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相关规定，2024 年 6 月 30 日前登记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剩余认缴出资期限自 2027 年 7 月 1 日起超过 5 年的，应当在 2027 年 6 月 30 日前将其剩余认缴出资期限调

整至 5 年内（即 2032 年 6 月 30 日前）并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应当在调整后的认缴出资期限内足额缴纳

认缴的出资额；2024 年 6 月 30 日前登记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应当在 2027 年 6 月 30 日前按照其认

购的股份全额缴纳股款。公司未按要求调整出资期限的，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由登记机关

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作出特别标注并向社会公示。 

目前，暂无明确法律规定存量公司为符合上述五年出资期限法定要求，调整（缩短）出资期限的表决比

例要求。 

我们理解，第一，股东会决议按照上述规定调整（缩短）出资期限具有法定理由，如决议内容符合调整

期限要求，未对全体股东区别对待，不存在控股股东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则股东应当配合公司作出相

关决议及修订公司章程，决议比例可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章程修订的表决比例执行。如部分股东

不配合导致公司无法调整至法定出资期限，影响公司贷款授信、招投标、项目机会，损害公司经营收益的，

股东可能面临被公司索赔风险。 

第二，如调整（缩短）出资期限的决议内容存在控股股东滥用控股地位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投资

人仍可主张决议应由全体股东一致同意通过，未经一致同意的决议不成立或无效，投资人可采用前述应对措

施提起决议效力诉讼等，维护己方权益。 



 

5 
www.hankunlaw.com 

© 2025 Han Kun Law Offices. All Rights Reserved. 

特别声明 

汉坤律师事务所编写《汉坤法律评述》的目的仅为帮助客户及时了解中国或其他相关司法管辖区法

律及实务的最新动态和发展，仅供参考，不应被视为任何意义上的法律意见或法律依据。 

如您对本期《汉坤法律评述》内容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与汉坤律师事务所以下人员联系： 

刘冬 

电话： +86 10 8525 5519 
Email： eric.liu@hankunlaw.com 

 


